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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音集协要求 KTV 下架 6000 首作品事件近期引起广泛关注，此事件反映出国内音

乐产业版权保护及版权规范方面仍存在较多问题。本报告试图从美国音乐产业的

版权分类及产业管理组织模式出发，厘清中国音乐版权分类及产业组织模式，在

借鉴发达国家音乐产业组织管理模式的基础上，总结中国音乐产业版权目前已有

的问题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核心观点 

⚫ 版权保护机制、产业主体“有为而治”保证美国音乐产业良性运转。音乐产

业的最上游为音乐创作人，具有极度分散的特点，以广播音乐公司（BMI）

为例，其代理的词曲作者及出版商超过 70 万个。个体音乐产出者必然具有

溢价能力低、收入确认难的问题，而良性的产业生态又需要让创作者获得应

得的收入以维持创作产出量。因此，美国音乐产业出现了完备的版权保护机

制和创作者集体代理组织，这两大制度设施对产业良性运转产生了重要作用。

美国版权管理及数字发行等垂直服务商崛起：（1）专业数字音乐版权管理公

司出现，并不断抢占版权份额，例如，BMG、Kobalt、Tunecore；（2）数

字音乐发行平台崛起，例如 CD Baby、Tunecore。 

⚫ 国内音集协与音著协是音乐著作权人的唯一代理方，其中“音著协”代表的

是词、曲作者的利益，“音集协”代表的是录音、录像、音乐电视制作者的

利益。根据国际作者与作曲者协会联合会(CISAC)发布的《2018 年全球版税

报告》，截至 2017 年全球音乐版税增长 6.0%，达 94 亿美元。全球版税实

现连续 5 年增长，较 2013 年增长 28.2%。2017 年中国版税收费总计 2.06

亿元人民币。其中数字版税收入所占比例极高，是创作者最大的收入来源，

占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收入的 38.1%。 

⚫ 集体管理制度不完善导致上下游产业链未能形成良性循环。国内的版权管理

组织至少存在三方面问题：（1）竞争的缺失导致管理机构议价及维权动力

不足，也未公开绝大部分收费标准。（2）音著协所管理的版权种类过于分

散，缺乏有效手段检测版权使用情况，从而为各类版权进行市场化定价。音

集协在监测数据方面仍存在技术问题，业务效率较低；（3）音集协对代理

公司缺乏有效的业务监管。 

⚫ 集体管理组织是保障音乐产业版权收入的代理组织，是版权收入发展的重要

基础。基于音乐产业庞大的市场业务，各环节的职能将向精细化与专业化的

方向发展，代理组织不可或缺。为实现音乐产业版权收入市场的持续扩大，

为集体管理组织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发展提供良性的保障机制将是未来重要的

发展方向。借鉴美国市场化模式及已有的众多集体管理组织机构，中国音乐

版权集体管理组织模式进行完善的可行路径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是引入市场

化机制，二是从制度层面对现行集体管理组织制度进行完善。若秩序重建，

音乐版权内容价值将迎来重大重估。 

风险提示 

⚫ 正版版权政策推进不达预期，第三方版权管理机构运作效果不达预期，经济

增长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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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5 日，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称“音集协”）发出《关于停止使用部分涉诉歌

曲的公告》，要求各 KTV 终端生产管理商和卡拉 OK 经营者删除或者不再向消费者提供 6609 部

音乐电视作品即 MV。此事件反映出国内音乐产业版权保护及版权规范方面仍存在较多问题。 

本报告试图从美国音乐产业的版权分类及产业管理组织模式出发，厘清中国音乐版权分类及产业组

织模式，在借鉴发达国家音乐产业组织管理模式的基础上，总结中国音乐产业版权目前已有的问题

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1 版权分类：中美略有差异，国内版税规定待完善 

1.1 美国音乐产业版权规定及分类 

音乐版权分为众多类型，词曲作者和表演艺术家分别享有不同的著作权：词曲作者持有音乐作品歌

词和旋律的权利，而表演艺术家持有录制歌曲的权利。通常来讲，音乐作品版权归音乐发行商所有，

而音乐录音制品版权归唱片公司所有。唱片公司需要首先获得音乐作品版权人的机械（复制）许可

后才能将音乐作品制成唱片、CD、MP3 等录音制品。 

根据美国版权法规定，音乐作品和录音制品版权人均享有复制权、表演权、发行权、演绎作品权等： 

（1）表演权 

当音乐作品或录音制品被公开演出时，使用者需要向版权所有人支付表演权版税。根据版权人的不

同，表演权又分为（1）音乐作品表演权，（2）录音制品表演权（利用机械播放的数字化传输权）。

表演权一般包括公共表演权（电视台、电台、餐厅、酒吧等）、数字表演权（流媒体、卫星电台等）

和现场表演权（演唱会等）。 

（2）机械（复制）权 

机械（复制）权是建立在机械（复制）许可之上的，当音乐作品被制作为 CD、唱片、MP3 等录音

制品，或者在付费点播流媒体（如 Spotify）上播放时，音乐作品版权方会获得机械（复制）权版

税。目前，音乐作品机械（复制）权的版税率由政府通过强制许可来设定，通常是每一份版权 9.1

美分。 

（3）同步播放权 

同步播放权通常与视觉影像伴随出现，当广告、电影、电视节目、电子游戏等使用背景音乐时，需

要支付同步播放版税。一般来说，词曲作者和演唱者都享有同步播放权。以影视作品配乐为例，电

影制作者选取某个音乐作品作为配乐时首先要取得音乐作品作者的许可，如果电影制作者没有同步

获得录音制品主体（演唱者）的许可，那么他只能自己演唱或演奏该音乐作品应用在电影中。因为

在实践中不同的歌手、不同的演奏者可能在不同的时期，将同一个音乐作品录制成不同版本的唱片，

如果电影制作者需要该音乐作品在某个版本中的片段或全部，他就必须同时获得音乐作品主体和录

音制品主体的应用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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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美国数字音乐版权分配路径解析 

流媒体音乐平台的崛起，数字音乐（流媒体+下载）收入已占到音乐产业整体收入的一半以上。全

球音乐产业收入自 1999 年达到 252 亿美元的巅峰后，经历了长达 15 年的长期下滑。2015-2017

年，全球音乐产业收入分别为 147、160 及 172 亿美元，同比增长 4.3%、8.8%和 8.1%。2015 年

起音乐产业连续三年回暖，核心驱动来自于音乐流媒体收入的增长。2015-2017 年，来自全球流

媒体音乐的收入分别为 28、47 和 66 亿美元，同比增长 47.4%、67.9%和 40.4%。2017 年，流媒

体音乐收入占音乐产业收入的比重已达 38.2%，数字音乐（流媒体+下载）收入已占到音乐产业整

体收入的一半以上。 

图 1：1999-2017 年全球音乐产业收入（单位：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IFPI，《GLOBAL MUSIC REPORT 2018》，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字音乐版税的分配机制如下： 

（1）数字音乐商店销售模式下的版权分配 

在数字音乐商店（如 iTunes、Amazon、eMusic 等）中，用户付费下载数字专辑或者数字音乐形

成数字音乐销售收入。一般来说，唱片公司或者唱片公司联合体将直接获得销售收入并进行分配：

（1）根据机械（复制）权的规定，唱片公司向出版商（词曲作者）按照每份 9.1 美分的价格支付

机械（复制）版税；（2）销售收入中的 10-50%支付给演唱歌手或乐队。歌手或者乐队也可以不

与唱片公司签约，而委托 CD Baby 等网站发行专辑，从而获得销售收入分成的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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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数字音乐商店销售模式下的版权分配 

 

资料来源：Royalty Exchange，东方证券研究所 

 

（2）音乐授权使用模式下的版权分配 

当音乐作品或录音制品授权给电台、广告、电影、电视、商场、网络平台等 B 端使用时，总体逻

辑是版权方根据授权情况分别支付版税，由于使用方的不同，具体操作存在差异。由于付费流媒体

（如 Spotify、Beats）的传播模式同时涉及到三类版权，以下重点分析。 

（1）付费流媒体播放的音乐同时具有表演和销售的性质，因此，在美国现有的版权法框架下，需

要同时支付表演权版费和机械（复制）权版费。 

（2）Spotify 的收入中，约 10%支付给音乐作品版权人（同时包括机械复制版权费和表演权版权

费）；约 60％支付给录音制品版权人（主要为灌录版权费）。 

（3）录音制品版权人一般为唱片公司、唱片公司集体或者独立音乐人，这取决于唱片公司的规模、

音乐人是否与唱片公司签约。独立音乐人能够获得灌录版权费的绝大部分，而如果与唱片公司签约，

则只能分配 10-50%，具体比例取决于唱片公司与音乐人之间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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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音乐授权使用模式下的版权分配 

 

资料来源：Royalty Exchange，东方证券研究所 

1.3 中国音乐版权涉及七项财产权利，无明确版税收取规定 

我国音乐著作权包括涉及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共十七项，其中涉及著作权人享有的财产权利主要有七

项，包括：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表演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及摄制权。著作权人可以

许可他人行使以下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著作权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 

表 1：中国音乐作品著作权涉及的相关财产权利  

序号 相关财产权利 具体内容 

1 复制权 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 

2 发行权 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3 出租权 即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的权利，计算机软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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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曲作者 

唱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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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商 

歌手/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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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PROs ASCAP,BMI,SESAC 
  C 

词曲作者 

出版商 

词曲作者 

获得机械授权的个

体或出版商 

Aggregator 

85% 

歌手/乐队 

 

出版商 

  SR 

10.5% 

PROs ASCAP,BMI,SESAC 
  C 

词曲作者 

出版商 

词曲作者 

获得机械授权的个

体或出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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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租的主要标的的除外； 

4 表演权 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 

5 广播权 
即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

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 

6 信息网络传播权 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7 摄制权 即以摄制电影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将作品固定在载体上的权利。 

资料来源：公开信息，法律法规，东方证券研究所  

 

我国著作权法对使用他人作品进行出版、表演、录音录像、广播电台播放、电视台播放进行明确规

定，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版税率作为用于计算版税数额的百分比，其高低一般取

决于作品性质、作者名望、市场需求等因素，由作者或其代理人与出版者协商确定，美国对复制版

税有明确规定，但在我国没有相关规定。 

我国针对音乐作品版税征收的相关标准仅限于“录音法定许可”的付酬标准。法定许可是指可以不

经著作权人许可，以特定的方式有偿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的行为。如果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

的，则排除在法定可以使用的范围之外。《录音法定许可付酬标准暂行规定》规定了录制发行录音

制品采用版税的方式付酬，即录音制品批发价×版税率×录音制品发行数。不含文字的纯音乐作品

版税率为 3-5%；歌曲、歌剧作品版税率为 3-5%，其中音乐部分占版税所得 60 %，文字部分占版

税所得 40%。改编作品进行录音向作品的著作权人支付 70%，向原作品著作权人支付 30%。 

2 国内外音乐产业管理组织及模式 

2.1 市场化机制下美国音乐产业高效运作 

2.1.1 出版商和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代理创作人实现产品变现 

版权法的存在明晰了产业链上各参与者的权利归属因而确定了收入的分配方向。高度分散的音乐创

作人（也即版权所有人）为了专心创作和表演又将产品变现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打理，这种授权关系

将高度分散的上游创作人集合为数量相对可控的出版公司及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一方面增强了上游

的溢价能力，另一方面也保证了申请授权及版税分配程序能够快速实施。 

（1）音乐出版公司 

在音乐产业中，音乐出版商负责确保在音乐作品被用于商业用途时，词曲作者能够获得回报。一般

而言，词曲作者通过签订出版合同将其作品的版权授予出版商。作为回报，出版商进行作品授权、

检测授权情况、收取版税并将其分发到词曲作者手中、同时留存部分版税作为自身收入。 

（2）版权集体管理组织 

版权集体管理组织（Copyrights Collective Administration Organization, CCAO）是音乐版权的第

三方管理机构，主要职能是为版权人进行版税的收集、管理和分配，同时积极进行反盗版活动，成

为美国版权实现的重要力量。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包括美国作曲家、作者及出版商协会（ASCAP）、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88%E7%A8%8E%E7%8E%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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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音乐公司（BMI）、欧洲戏剧作家与作曲家团体（SESAC）、哈里•福克斯代理公司（HFA）、

美国唱片业协会（RIAA）和音乐交换组织（Sound Exchange）等。其中，ASCAP、BMI、SESAC

为管理音乐作品表演权的集体管理组织（PerformingRights Organization, PRO）；HFA 为管理机

械（复制）权（Mechanical Rights）的集体管理组织。 

版权集体管理组织按照权利来源不同分为音乐作品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和录音制品版权集体管理组

织。音乐作品版权集体管理组织是由作者和出版公司授权形成的，包括 ASCAP、BMI、SESAC 和

HFA 等。 

广播音乐公司（BMI）：BMI 目前与约 900,000 个词曲作者及音乐出版商签订授权协议，代理超过

1400 万首音乐作品，其主要授权客户为商业电台，为 BMI 贡献了 92%的授权收入。BMI 在 2017

财年营收 11.3 亿美元，较上一财年的 10.6 亿美元增长了 6.6%；在向词曲作者和版权代理商的版

税分发方面，BMI 上一财年共向其支付 10.23 亿美元，较上一财年的 9.31 亿美元增长了 9.9%。按

收入来源分，媒体营收（包括有线电视及广播收入等）共计 5.24 亿美元，较上一财年的 4.92 亿美

元增长了 6.5%。一般营收（包括商场、酒店、机场、酒吧及俱乐部的背景音乐收入）共计 1.49

亿美元，较上一财年的 1.4 亿美元增长 6.43%。BMI 同时公布其在 2017 财年授权企业数达 2.8 万，

较 2016 财年的 1.5 万，上升了近 87%。 

图 4：BMI 收入来源 

 

资料来源：官方网站，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5：ASCAP 主营情况 

 

资料来源：官方网站，东方证券研究所 

 

美国作曲家、作者及出版商协会（ASCAP）：与 BMI 类似，ASACP 目前与约 555,000 个词曲作

者及音乐出版商签订授权协议，代理超过 1,000 万首音乐作品。2014 年 ASACP 向 70 万个商业客

户授权其代理的音乐作品，实现总收入 10 亿美元，同时向音乐词曲作者以及以及音乐出版商支付

版税收入 8.84 亿美元，同比增长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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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专业版权服务及数字发行服务商崛起 

（1）音乐版权公司 Kobalt：强大技术检测手段保障高效的版税收集 

Kobalt Music 成立于 2001 年，目前其为互联网时代的音乐版权公司，为客户提供音乐出版、厂牌

服务以及邻接权管理三大服务。同时还提供在线数据和版税报表、数字营销等相关服务。简单来说，

Kobalt 同时代理词曲创作人音乐作品版权和独立歌手/乐队的录音制品版权。Kobalt 通过强大的技

术手段监测音乐播放和使用情况，并收取版税、分配版税。截止 2016 财年，Kobalt 合作的版权代

理公司已超过 600 家，服务超过 2.5 万名词曲音乐人。 

图 6：Kobalt 提供三大服务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2）数字发行服务商 CD Baby：主要依赖上架费与销售提成 

CD Baby 是全球领先的数字音乐作品独立集合商和发行商。独立音乐人或者小型唱片公司可以通

过 CDBaby 来将自己的音乐作品或专辑发行到 iTunes、Spotify、Amazon Music、GooglePlay 等

音乐传播平台上。 

CD Baby 在上架时每首歌会收取上架费 9.95 美元，如果是一张专辑则收取 24.5 美元，没有年费。

在每首单曲或者每张专辑销售之后，CD Baby 会收取 9%的提成(实际上提成比例为 0%-9%不等)。

CD Baby 的收费模式适合许多销量并不多的音乐人。 

（3）数字发行及版权管理服务商 Tunecore：以上两者的结合体 

Tunecore 与 CD Baby 相比，业务更加全面，包括数字音乐发行、音乐版权管理两个方面。 

数字音乐发行：通过 Tunecore 的平台，独立音乐人可以将数字音乐作品方便、快速地分发到 iTunes、

Spotify、Amazon Music、Google Play 等音乐传播平台上。与 CD Baby 参与销售收入分成不同，

Tunecore仅仅收取上架费和管理费。在Tunecore平台上，音乐人能够获得作品销售收入的 100%。

Tunecore 对每张单曲的上架费是 9.99 美元，一年之后每张单曲的年费则依然维持在 9.99 美元。

整张专辑的上架费为 29.99 美元，在上架一年后 Tunecore 会收取每张专辑 49.99 的年费，同时也

可以一次性缴付两年或者五年管理的收费，费用各是 75.98 美元和 206.95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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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版权管理： Tunecore 一定程度上扮演了独立音乐出版商的角色，即获得机械(复制)权、表演

权、同步播放权等各类音乐版权，同时监测音乐作品的使用情况并收取版税。Tunecore 一般仅仅

收取 75 美元的登记费以及 10%的版税提成。 

图 7：Tunecore 音乐版权管理业务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2.2 中国音乐产业的管理组织模式待完善，版税收入市场增长

空间较大 

2.2.1 版权管理及保护工作实行国家版权局指导、地方部门执行 

国家版权局是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国的著作权管理工作。自 2018 年 3 月起新闻出

版管理职责（国家版权局）被划入中央宣传部。国家版权局主要负责对著作权保护及作品管理的一

切相关工作，对版权相关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 

地方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设立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在业务上

接受国家版权局的指导，是地方上进行著作权管理的行政管理部门，对违反版权保护规定的违法违

规行为也具有查处职能。 

2.2.2 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接受国务院行政部门主管 

我国 2005 年起实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是考虑到著作权人难以有效行使相关权利，如表演

权、放映权、广播权、出租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复制权，可以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进行集体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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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指为权利人的利益依法设立，根据权利人授权、对权利人的著作权或者与

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进行集体管理的社会团体。著作权案集体管理组织经著作权所有者授权，可以集

中行使权利人的有关权利并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的下列活动； 

（一）与使用者订立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许可使用合同 

（二）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 

（三）向权利人转付使用费； 

（四）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等。 

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主管全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工作。同时，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必须按照

《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规定进行设立。音集协与音著协是音乐著作权人的唯一代理方。其中：（1）

著协（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成立于 1992 年 12 月 17 日，是由国家版权局

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共同发起成立的目前中国大陆唯一的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专门维护作曲

者、作词者和其他音乐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非营利性机构。（2）音集协（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

理协会）：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是经国家版权局正式批准成立(国权[2005]30 号文)的我国

唯一音像集体管理组织，依法对音像节目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实施集体管理。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同属于集体管理组织，均是经国家版权局批准

成立，对著作权及相关权利进行集体管理的、非营利性组织。“音著协”代表的是词、曲作者的利

益，“音集协”代表的是录音、录像、音乐电视制作者的利益。 

2.2.3 我国音乐版权市场快速增长，仍有较大空间 

根据国际作者与作曲者协会联合会(CISAC)发布的《2018 年全球版税报告》，截至 2017 年全球音

乐版税增长 6.0%，达 94 亿美元。全球版税实现连续 5 年增长，较 2013 年增长 28.2%。2017 年

中国版税收费总计 2.06 亿元人民币。其中数字版税收入所占比例极高，是创作者最大的收入来源，

占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收入的 38.1%。 

我国对内容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意识以及数字音乐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市场

还有进一步增长的巨大潜力。CISAC 发布的《2018 年全球版税报告》报告称，预计到 2018 年，

中国的数字版税收费总额将是 2017 年的 2 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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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事件背后的音乐产业版权保障及行业未来发展方向 

3.1 事件：KTV 统一下架 6000 首歌曲 

11 月 5 日，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称“音集协”）发出《关于停止使用部分涉诉歌

曲的公告》，要求各 KTV 终端生产管理商和卡拉 OK 经营者删除或者不再向消费者提供 6609 部

音乐电视作品即 MV。 

音集协代表音像节目及音像制品，全面接受 KTV 版权收费工作。本事件中涉及的“音集协”管理

的权利包括，音像节目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出租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复制发行权以及其他

适合集体管理的音像节目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同时，该协会成立后接手并全面推进卡拉

OK 版权收费工作，而此前以中国音像协会名义开展的卡拉 OK 版权收费工作及有关文件也转到中

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 

音集协每年都通过 KTV 经营者提供的点播数据，委托第三方统计公司进行加权平均后，按照点播

量向经营者收取著作权使用费后再支付给版权方，音集协从中抽取部分份额用于机构日常的基本运

营。 本次事件后，音集协与合作 10 年之久的天合文化集团有限公司解除了双方合约，天合集团

所属的 7 家子公司同时退出音集协。 

3.2 行业现状：集体管理制度不完善导致上下游产业链未能形

成良性循环 

与美国音乐产业制度类似的是，我国也使用了集体管理制度，但我国的音乐作品集体管理组织仍处

于垄断地位，不及美国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市场化程度高。因此，我国的音乐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具

有垄断性和稀缺性。国内的版权管理组织至少存在三方面问题：（1）竞争的缺失导致管理机构议

价及维权动力不足，也未公开绝大部分收费标准。除针对 KTV 经营者使用的音乐作品表演权、复

制权、放映权，音集协在官方网站上给予了明确的收费标准外，该协会的收费标准及分配比例与委

托方单独签订，不会在网络及章程中进行明确规定。 

表 2：2016 年卡拉 OK 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 （单位：元/天/终端） 

地区 收费标准 地区 收费标准 地区 收费标准 地区 收费标准 

上海 11 辽宁 9.2 河南 8.3 四川 8.0 

北京 11 内蒙古 8.7 湖北 8.3 宁夏 8.0 

浙江 10 河北 8.6 海南 8.2 新疆 8.0 

天津 10 重庆 8.4 广西 8.2 青海 8.0 

广东 10 吉林 8.4 陕西 8.2 西藏 8.0 

江苏 9.6 山西 8.3 安徽 8.2 甘肃 8.0 

福建 9.3 湖南 8.3 江西 8.2 贵州 8.0 

山东 9.2 黑龙江 8.3 云南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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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开信息，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官方网站,东方证券研究所  

 

（2）音著协所管理的版权种类过于分散，缺乏有效手段检测版权使用情况，从而为各类版权进行

市场化定价。音集协在监测数据方面仍存在技术问题，业务效率较低，在技术层面并无法达到美国

Kobalt 的技术监测系统，无法在无数终端上获取数据使用情况。故只能依赖国家音乐版权集体管

理组织进行代理收费。Kobalt 强大的技术检测系统，在数据统计、版税收集与分发上能够做到高

效进行。而传统的方法在版税分配上都需要 2-5 年的时间。（3）音集协对代理公司缺乏有效的业

务监管。KTV 向代理公司缴纳费用，但仍然未获得歌曲版权，被音集协通知下架歌曲的事件也并

非首次发生。音集协面对音乐产业内庞大的版权征收业务尚未做到有效承办。 

3.3 未来趋势：制度化保障集体管理组织模式合理运行 

我国对内容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意识以及数字音乐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市场

还有进一步增长的巨大潜力。现有集体管理组织模式下，著作权方并未获得全部应收版权收入。 

集体管理组织是保障音乐产业版权收入的唯一中介组织，是版权收入发展的重要基础。基于音乐产

业庞大的市场业务，各环节的职能将向精细化与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代理组织不可或缺。为实现音

乐产业版权收入市场的持续扩大，为集体管理组织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发展提供良性的保障机制将是

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借鉴美国市场化模式，及已有的众多集体管理组织机构，中国音乐版权集体

管理组织模式进行完善的可行路径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是引入市场化机制，二是从制度层面对现行

集体管理组织制度进行完善。 

 

风险提示 

⚫ 正版版权政策推进不达预期 

正版版权政策以及行业巨头共同推动下的付费时代来临是音乐产业崛起的重要催化因素之一，若正

版版权政策不达预期，则音乐产业生态的完善将低于预期。 

⚫ 第三方版权管理机构运作效果不达预期 

第三方版权管理机构的存在是音乐产业秩序建立以及价值重估的必要条件，若迟迟不出现第三方版

权管理机构，或其运作效果不达预期，则版权价值无法得到最大化重估。 

⚫ 经济增长放缓 

经济增长及转型引起的消费水平及居民文化娱乐需求提升是推动传媒板块整体及音乐行业景气提

升的重要因素，若经济增长放缓，则居民文化娱乐需求会受到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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